
附件1
2015年市直公办普通高中学校
免试直升实验生招生录取条件
一、广东北江中学免试直升实验生招生录取条件
 思想品德、心理素质和行为习惯良好，各学科均衡发展，体育成绩合格，在此基础上，对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学生择优免试提前录取：
1.九年级期间参加全国物理竞赛一等奖。
2.九年级期间参加全国信息学联赛获一、二等奖或广东省青少年信息学竞赛获一、二等奖。
3.其它符合市教育局规定特长生推荐录取的条件。
二、韶关市第一中学免试直升实验生招生录取条件
凡符合以下五个条件之一的初三应届毕业生，可到所在学校报名，由所在学校推荐，并在所读学校公示5天，经确认后，经我校审核，报市教育局审批后，可作为免试直升实验生提前录取：
1.数、理、化、生竞赛获得省级一等奖以上；
2.数、理、化、生竞赛获得市一等奖或省级二、三等奖以上，平时学习成绩优秀、综合素质考核优秀的；
3.信息学竞赛获得省级一、二等奖的；
4.获得市级以上综合荣誉表彰且平时学习成绩优秀。
5.其它符合市教育局规定特长生推荐录取的条件。
三、韶关市田家炳中学免试直升实验生招生录取条件
1.在我校初三、市直厂矿及市辖三区初中学校就读，具有韶关市户籍（含符合条件的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初中毕业生。
2.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综合素质评价为“A”等，九年级各学科成绩优秀（综合成绩全部达到“A”等的优先）；身心健康，身体素质良好。
3.参加省市各类学科竞赛获市二等奖以上可优先推荐。
4.参加电脑制作竞赛获省二等奖以上可优先推荐。
5.获省市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干部等荣誉称号可优先推荐。
附件2

2015年市直公办普通高中学校
免试直升实验生招生名额分配
一、广东北江中学免试直升实验生名额分配（共100名）
	区域
	学校名称
	人数

	市直及厂矿
	广东北江实验学校
	30

	
	韶关市一中实验学校
	10

	
	韶关市田家炳中学
	2

	
	凡口矿职工子弟学校
	1

	浈江区
	韶关市第三中学
	2

	
	韶关市第四中学
	2

	
	韶关市第七中学
	1

	
	韶关市第八中学
	2

	
	韶关市第十中学
	2

	
	韶关市第十三中学
	2

	武江区
	韶关市第九中学
	2

	
	韶关市第十四中学
	2

	
	韶关市第十五中学
	2

	曲江区
	韶钢实验学校
	2

	
	韶钢一中
	2

	
	曲江初级中学
	2

	
	曲江区沙溪中学
	1

	乐昌市
	乐昌新时代中学
	3

	
	乐昌市中英文学校
	1

	
	乐昌市第二中学
	1

	新丰县
	新丰县第二中学
	2

	
	新丰县第三中学
	2

	翁源县
	翁源县龙仙中学
	2

	
	翁源县龙仙二中
	2

	
	韶关市万豪英文中学
	1

	南雄市
	南雄市二中
	2

	
	南雄市雄州中学
	1

	
	南雄新城王锦辉中学
	2

	始兴县
	始兴县墨江中学
	3

	
	始兴县马市中学
	2

	
	始兴县顿岗中学
	2

	仁化县
	仁化县实验学校
	2

	
	仁化一中
	2

	乳源县
	乳源中学
	2

	
	乳源县桂头中学
	1

	合      计
	100


二、韶关市第一中学免试直升实验生名额分配（共100名）
	区域
	学校名称
	人数

	市直及厂矿
	广东北江实验学校
	8

	
	韶关一中实验学校
	25

	
	韶关市行之实验学校
	1

	
	韶关市田家炳中学
	1

	
	韶冶实验学校
	1

	
	凡口矿职工子弟学校
	2

	浈江区

	韶关市第三中学
	1

	
	韶关市第四中学
	2

	
	韶关市第七中学
	1

	
	韶关市第八中学
	2

	
	韶关市第十中学
	2

	
	韶关市第十三中学
	1

	
	韶关市莲花中学
	1

	
	浈江区犁市大为中学
	1

	曲江区
	曲江区大塘中学
	1

	
	曲江区马坝中学
	1

	
	曲江区曲江初级中学
	10

	
	曲江区沙溪中学
	1

	
	韶钢第一中学
	2

	
	韶钢实验学校
	1

	武江区
	韶关市第九中学
	2

	
	韶关市第十一中学
	1

	
	韶关市第十四中学
	1

	
	韶关市十五中学
	1

	
	武江区龙归镇龙归中学
	1

	乐昌市

	乐昌市第二中学
	1

	
	乐昌市廊田中学
	1

	
	乐昌市中英文学校
	1

	
	乐昌市新时代学校
	5

	南雄市
	南雄市南雄二中
	1

	
	南雄市新城王锦辉中学
	1

	仁化县
	仁化县第一中学
	2

	
	仁化县实验中学
	1

	乳源县
	乳源县乳源中学
	2

	始兴县
	始兴县墨江中学
	5

	翁源县
	翁源县龙仙中学
	2

	
	翁源县新江中学
	1

	
	韶关市万豪英文中学
	2

	
	翁源县尚同中学
	1

	新丰县
	新丰县第三中学
	2

	
	新丰县第二中学
	1

	合    计
	100


三、韶关市田家炳中学免试直升实验生名额分配（共100名）
	区域
	初中学校
	直升实验生名额

	市直及厂矿
	市田家炳中学
	50

	
	凡口矿子弟学校
	2

	
	韶冶实验学校
	2

	
	大宝山学校
	1

	
	北江实验学校
	2

	
	一中实验学校
	1

	
	行之实验学校
	2

	浈江区
	市三中
	2

	
	市四中
	1

	
	市七中
	2

	
	市八中
	2

	
	市十中
	1

	
	市十三中
	2

	
	莲花中学
	1

	
	浈江区犁市大为中学
	1

	
	浈江中学
	1

	
	浈江区花坪实验学校
	1

	武江区
	市九中
	2

	
	市十一中
	1

	
	市十四中
	2

	
	市十五中
	1

	
	武江区龙归中学
	1

	
	武江区西河学校
	1

	
	武江区江湾中学
	1

	
	武江区重阳学校
	1

	曲江区
	曲江区曲江初级中学
	1

	
	曲江区第二中学
	1

	
	韶钢一中初中
	2

	
	韶钢实验学校
	4

	
	曲江区马坝中学
	1

	
	曲江区樟市中学
	1

	
	曲江区沙溪中学
	1

	
	曲江区大塘中学
	1

	
	曲江区枫湾中学
	1

	
	曲江区白土中学
	1

	
	曲江区乌石学校
	1

	
	曲江区罗坑学校
	1

	合计
	100



附件3

2015年市直公办普通高中学校
推荐生招生录取条件
一、广东北江中学推荐生招生录取条件
1.推荐生必须品学兼优，身心健康，学习成绩年级名列前茅。
2.所推荐学生综合素质所有考核项目均为“A”等。
3.推荐生须一律参加初中升学考试，推荐生中考分数须达到市教育局文件规定要求。
4.所推荐学生必须是韶关市户籍的应届初中毕业生，并提供身份证或户口本复印件（含符合条件的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
二、韶关市第一中学推荐生招生录取条件
1.思想品德优秀，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综合素质评价为A等；初三阶段各学科成绩优良，总体优秀；身体素质良好，身体健康；
2.在校期间担任过学生会、班、团干部的学生或获得过县(区)级表彰的可优先推荐；
3.在校期间参加过县级以上竞赛并获奖的学生可优先推荐；
4. 所推荐学生必须是韶关市户籍的应届初中毕业生推荐生（含符合条件的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须一律参加初中升学考试，推荐生中考分数须达到市教育局文件规定要求。
三、韶关市田家炳中学推荐生招生录取条件
1.韶关市户籍（含符合条件的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初中毕业生，且报名参加韶关市统一组织的2015年初中毕业生学业考试，分数须达到市教育局文件规定要求。
2.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综合素质评价为“A”等，九年级各学科成绩优秀（综合成绩全部达到“A”等的优先）；身心健康，身体素质良好。
3.参加省市物理、生物学科竞赛获市二等奖以上可优先推荐。
4.参加电脑制作竞赛获省二等奖以上可优先推荐。
5.获省市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干部等荣誉称号可优先推荐。
附件4

2015年市直公办普通高中学校
推荐生送档名额分配
   一、市直公办普通高中面向各县（市）推荐生送档名额分配
	县（市）
	初中毕业生数
	送档名额

	
	
	小计
	北江中学
	市一中
	市田中

	乳源
	1898
	57
	22
	20
	15

	乐昌
	5104
	109
	42
	45
	22

	仁化
	2353
	66
	27
	24
	15

	始兴
	2721
	75
	27
	26
	22

	南雄
	4443
	103
	40
	38
	25

	翁源
	3789
	88
	40
	32
	16

	新丰
	2759
	72
	20
	28
	24

	合计
	23067
	570
	218
	213
	139


二、广东北江中学、韶关市一中面向市区初中学校（含厂矿及民办学校）推荐生名额分配
	区域
	初中学校
	推荐生名额

	
	
	广东北江中学
	韶关市一中

	市直及厂矿
	市田家炳中学初中
	2
	3

	
	凡口矿子弟学校
	1
	1

	
	韶冶实验学校
	1
	1

	
	大宝山学校
	1
	1

	
	北江实验学校
	3
	3

	
	一中实验学校
	3
	3

	
	行之实验学校
	1
	1

	浈江区
	市三中
	2
	2

	
	市四中
	2
	2

	
	市七中
	2
	2

	
	市八中
	2
	2

	
	市十中
	1
	2

	
	市十三中
	2
	1

	
	莲花中学
	1
	1

	
	浈江区犁市大为中学
	1
	1

	
	浈江中学
	1
	1

	
	浈江区花坪实验学校
	1
	1

	武江区
	市九中
	2
	1

	
	市十一中
	1
	1

	
	市十四中
	2
	1

	
	市十五中
	1
	1

	
	武江区龙归中学
	1
	1

	
	武江区西河学校
	1
	1

	
	武江区江湾中学
	1
	1

	
	武江区重阳学校
	1
	1

	曲江区
	曲江区曲江初级中学
	2
	3

	
	曲江区第二中学
	1
	1

	
	韶钢一中初中
	1
	1

	
	韶钢实验学校
	1
	1

	
	曲江区马坝中学
	1
	1

	
	曲江区樟市中学
	1
	1

	
	曲江区沙溪中学
	1
	1

	
	曲江区大塘中学
	1
	1

	
	曲江区枫湾中学
	1
	1

	
	曲江区白土中学
	1
	1

	
	曲江区乌石学校
	1
	1

	
	曲江区罗坑学校
	1
	1

	合计
	50
	50


附件5 

2015年市直公办普通高中学校
体育艺术特长生招生录取条件
一、广东北江中学2015年艺体特长生招生办法（32人）
（一）招生人数及基本条件
1.田径（12人）
（1）招生年龄为1998年9月1日及以后出生的学生。
（2）考生未参加过广东省运动会田径赛或广东省少年田径锦标赛。
（3）跳高项目要求身高标准：男1.78米，女1.68米及以上。
2.声乐（5人）
形象较好，身高：男1.65米，女1.60米及以上，参加过校级及以上独唱（或合唱）比赛，须提供所在学校证明。
3.舞蹈（3人）
（1）形象气质较好，热爱舞蹈、舞台表演艺术。身高：女1.60米，男1.65米及以上。
（2）具有民族民间舞、芭蕾舞、古典舞、现代舞特长的学生均可报名。
（3）具有舞蹈考级证书或校级及以上比赛（演出）经历，须提供所在学校证明。
4.器乐（8人）
二胡、琵琶、笛子、唢呐、扬琴、大提琴，具有（或相当于）广东省音协考级四级以上，有乐器（如钢琴、小提琴）基础，音准较好，有一定的视谱视奏能力，并可自行调音，有一定的领奏和独奏能力，具有即兴伴奏能力。
5.毽球（4人）
（二）报名方式及测试时间等详见学校网站有关通知
二、韶关市第一中学体育艺术特长生招生录取条件
1、招生项目及预录名额
	项   目
	预录名额(人)

	体育类
	篮球
	男子、女子队
	12

	艺术类
	声乐 器乐 舞蹈
	
	13

	
	美术
	
	12

	合   计（人）
	37


2、报考条件
（1）德育考核良好；
（2）身体健康，心理素质好；
（3）具有扎实体艺专项基础和技能；
（4）体育生年龄要求在1998年9月1日后出生；
（5）考生身高不低于以下标准：
	类  别
	体  育
	艺术

	
	
	声 乐
	舞 蹈
	器 乐
	美术

	男
	1.73m
	1.62m
	1.65m
	不限
	不限

	女
	1.58m
	1.56m
	1.58m
	不限
	不限


（6）美术生无色盲、色弱；
（7）体艺特长生入学后必须参加学校的专业训练、比赛；
（8）生物、地理学业考试成绩要符合韶关市对我校录取学生的要求。
3.报名方式及测试时间、内容等详见学校网站有关通知。
三、韶关市田家炳中学体育艺术特长生招生录取条件
1.招生科目及预录名额
体育特长生（乒乓球、毽球）16人、艺术特长生（民族舞蹈为主）5人。
2.报名条件
（1）韶关市户籍（含符合条件的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初中毕业生，且报名参加韶关市统一组织的2015年初中毕业生学业考试。
（2）具有扎实体艺专项基础和技能。
（3）中考成绩达到本校体艺特长生招生分数线。
3.报名方式及测试时间等详见学校网站有关通知
附件6

2015年市直公办普通高中指标到校生登记表
类别（打√）：(免试直升实验生       (推荐生  

毕业学校：                          中考考号：                      

	学生姓名
	
	性别
	
	民族
	
	近期一寸
免冠照

	政治面貌
	
	出生年月
	
	

	户口所在地
	
	家庭住址
	
	

	父　母　或　其  他  法  定  监  护　人　情　况

	姓名
	与学生关系
	户口所在地
	工作单位
	联系电话

	
	
	
	
	

	
	
	
	
	

	个　人　简　历

	自何年何月
	至何年何月
	在何地何校学习
	证明人

	
	
	
	

	
	
	
	

	
	
	
	

	有何特长
	
	担任学生
干部情况
	

	何时何地受过何种奖励（县级以上）
	
	综合素质
测评等级
	

	      科目
成绩
	语文
	数学
	英语
	物理
	化学
	历史
	政治
	总分
	本校参加考试人数
人数

	初三第一学期期末
	
	
	
	
	
	
	
	
	

	初三第二学期期中
	
	
	
	
	
	
	
	
	

	就读学校
意见
	                                校长签字：                         

                             年   月   日 （学校盖章）


家长（监护人）签字：                  日期：      

附件7 
2015年市直公办普通高中指标到校生推荐名册
填报学校（盖章）：　　　                                  推荐意向学校：
	序号
	中考考号
	姓名
	性别
	户口
所在地
	推荐类别（打√）
	监护人

	
	
	
	
	
	免试直升实验生
	推荐生
	姓名
	联系电话

	
	
	
	
	
	
	
	
	

	
	
	
	
	
	
	
	
	

	
	
	
	
	
	
	
	
	

	
	
	
	
	
	
	
	
	

	
	
	
	
	
	
	
	
	

	
	
	
	
	
	
	
	
	

	
	
	
	
	
	
	
	
	

	
	
	
	
	
	
	
	
	

	
	
	
	
	
	
	
	
	


说明：此表由初中学校填写，按类别一式二份分别报各普通高中学校。

附件8          

2015年市直公办普通高中指标到校生录取名册
录取学校（盖章）：　　　                                      校长签字：
	序 号
	中考考号
	姓名
	性别
	原毕业学校
	户口所在地
	监护人
	拟录取类别（打√）


	
	
	
	
	
	
	姓名
	联系电话
	免试直升实验生
	推荐生
	体艺特长生

	
	
	
	
	
	
	
	
	
	
	

	
	
	
	
	
	
	
	
	
	
	

	
	
	
	
	
	
	
	
	
	
	

	
	
	
	
	
	
	
	
	
	
	

	
	
	
	
	
	
	
	
	
	
	

	
	
	
	
	
	
	
	
	
	
	

	
	
	
	
	
	
	
	
	
	
	

	
	
	
	
	
	
	
	
	
	
	


说明：此表由普通高中学校填写，按类别一式二份报市教育局基础教育科。
- 18 -
- 1 -

